关于加强佛山市南海区城市建设工程档案管理的
通知

南规划通〔2016〕8号  
 
各镇（街道），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区建筑工程质量监督站，区城市建设档案馆，区建设工程竣工联合验收办，各建设、施工、监理及有关单位：
城市建设工程档案（以下简称城建档案）是城市建设的技术成果和历史记载，是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的重要依据和历史凭证。为了加快我区城建档案建设，规范和完善城建档案的管理，促进城市建设和城建档案工作协调发展。根据《建筑法》、《城乡规划法》、《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建设工程文件归档规范》《城市建设档案管理规定》、《佛山市城市建设档案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标准、规范规定，结合我区目前城建档案管理的实际情况，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城建档案管理机构
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规划）是我区城建档案工作管理的行政主管部门，其下设的南海区城市建设档案馆（以下简称区城建档案馆）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城建档案工作的日常管理工作。
二、城建档案收集和管理范围
（一）各类城市建设工程档案：
1.工业、民用建筑工程；
2.市政基础设施工程；
3.公用基础设施工程；
4.交通基础设施工程；
5.园林建设、风景名胜建设工程；
6．市容环境卫生设施建设工程；
7.城市防洪、抗震、人防工程；
8.军事工程档案资料中，除军事禁区和军事管理区以外的穿越市区的地下管线走向和有关隐蔽工程的位置图。
（二）建设系统各专业管理部门（包括城乡规划、城市建设、村镇建设、建筑业、住宅房地产业、勘察设计咨询业、市政公用事业等行政管理部门，以及供水、排水、燃气、热力、园林、绿化、市容、环卫、规划、勘测、设计、监理、抗震、人防、拆迁等）在业务管理和业务技术活动中形成的对国家和社会具有保存价值的不同形式的历史记录。
（三）有关城市规划、建设及其管理的方针、政策、法规、计划方面的文件、科学研究成果和城市历史、自然、经济等方面的基础资料。
三、城建档案编制要求
建设工程档案的目录编制和整理要求，按《建设工程文件归档规范》（GB/T50328-2014）、《佛山市南海区建筑工程档案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编制目录》执行，其中：
（一）对2010年7月1日起开工的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统一使用《广东省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质量技术资料统一用表》（2010版）作为工程竣工验收的质量保证资料。
（二）对2010年12月1日起开工的建筑工程，统一使用《广东省建筑工程竣工验收技术资料统一用表》（2010版）作为工程竣工验收的质量保证资?稀?2017年3月1日起开工的建筑工程，统一使用《广东省房屋建筑工程竣工验收技术资料统一用表》（2016版）作为工程竣工验收的质量保证资料。
（三）《佛山市南海区建筑工程档案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编制目录》，可在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规划）网址下载。
四、城建档案报备及归档要求
（一）凡南海区新建、改建、扩建、续建和重要部位维修的建设工程，建设单位在申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时，领取《建设工程档案归档通知书》（在行政服务中心规划窗口领取并签收）。
（二）对已竣工验收的工程，建设单位应按有关规定和要求对工程竣工档案进行收集、汇总、排序、编目和整理，尽快向区城建档案馆报送一套符合规定的建设工程竣工档案。特别是区重点建设项目的工程竣工档案，应及时移交归档。
（三）对已报建但未组织竣工验收的工程，工程建设各方责任主体应根据各自职责，按有关规定和要求对工程竣工档案进行收集、汇总、排序、编目和整理，由建设单位在组织竣工验收前，提请区城建档案馆对工程竣工档案进行预验收。预验收合格后，由区城建档案馆发出《建设工程档案预验收证明》，并在《佛山市建设工程规划条件核实申请表》（表-14）加具核验意见（作为规划条件核实的材料审查要素）。
（四）建设单位应当在工程竣工验收后三个月内，向区城建档案馆报送一套符合规定的建设工程竣工档案。凡建设工程竣工档案不齐全的，根据要求限期补齐。逾期不报送的建设单位，在区规划局、住建局网站进行公布，并由区住建局依照《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五）工程档案验收合格后，由区城建档案馆发出《佛山市南海区城市建设档案验收证书》。 
五、建设系统各专业管理部门形成的业务管理和业务技术档案，以及有关的方针、政策、法规、文件、科研成果等方面的基础资料档案，暂由各职能部门建制管理。
六、本通知自2017年2月1日起实施。实施过程中遇到问题，请及时向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规划、住建）或区城市建设档案馆反映。

